在台單身亡故榮民遺產繼承辦理流程：

一、先由大陸親屬出具親屬關係公證書、委託代辦公證書正本各二份(由大陸親屬向當地公證處辦理)，送達在台代理人。

二、由代理人將親屬關係公證書及委託代辨公證書送海基會驗證(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五六七號，電話：02-25335995)。

三、代理人於單身亡故榮民亡故日起三年內檢具親屬關係公證書、委託代辦公證書(公證書上貼妥海基會驗證文件、繼承系統表、亡故榮民除戶謄本以上皆正本)各一份，向亡故榮民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法院具狀聲請繼承。
四、經法院准予備查後，代理人須向稅捐單位申領遺產稅證明
書。

五、持地方法院准予備查公文書、除戶謄本、繼承系統表、親屬關係公證書、委託代辨公證書(上貼海基會驗證文件)、遺產稅證明書、保證繼承人身份切結書、代理人及保證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(註明與正本相符加簽章)向戶籍所在地榮民服務處辦理遺產繼承手續。

六、向骨灰安厝管理單位即縣政府兵役局辦理遺骸骨灰領取手續(亡故時由榮民服務處辦理安厝者：由代理人向榮民服務處申請並代轉縣府辦理領取手續)。

七、代理人須先至軍人忠靈祠領取骨灰後，再至榮民服務處領取遺款(土葬者亦需辦理領取手續)，並拍照存證。(本處地址：宜蘭市校舍路二○○號、電話：03-9380233、連絡人：林躍龍輔導員)。

保   證   書
立書人          ，確受故        君之大陸繼承人         之委託，申領故       君之遺產（遺物）及骨灰無訛，並保證具領人於三個月內將遺產（遺物）及骨灰交付委託人。如榮民生前係自購合法永久骨灰塔位或墓地，則自負墓園管理、祭祀之責，又土葬者日後若因有遷葬之事由及需要，由立書人全權負責並負擔相關費用，特立此書為證。

立書人：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保 證 繼 承 身 分 切 結 書
立書人          （受大陸繼承人           等    人之委託），申請（代辦）亡故榮民          君遺產繼承等事項，並請領（代為請領）遺產，茲保證大陸繼承人之身分真實，如有虛假不實，本人願負相關民刑事法律責任及貴處因此所致生之損害，並與繼承人         等負連帶賠償責任。特立此書為證。
此  致
        榮民服務處（榮家）
              立書人
簽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住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手      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親屬系統表

繼承順位：


被繼承人：


   配偶：


	

	


（生：日期）

（歿：日期）
	


第一順位
（直系血親）  
卑親屬

	

	


第二順位
（父母）
	


第三順位
（兄弟姊妹）
	


第四順位
（祖父母）
註一：本表係親屬系統表，如有遺漏或錯誤，申請人及代理人願負連帶損害賠償及有關法律責任。

註二：本表若登載不實，應負偽造公文書之罪（依據刑法第二一四條）。

繼 承 人：




   （簽章）
通訊地址：

電    話：

代 理 人：



      （簽章）

通訊地址：

電    話：

中華民國



 年

    月

  
日
  請領遺產申請書
一、繼承人         為大陸地區合法繼承人，親自請領（或由其代理人         代為請領）故榮民（被繼承人）          遺產。
二、檢附下列文件：
  （一）        地方法院裁定書一件。
（二）親屬系統表一件。
（三）      省      市（縣）公證書二件。
（四）海基會驗證公證書二件。
（五）保證繼承人身分切結書。
（六）繼承人常住人口登記卡或居民身分證一件。
（七）最近三個月內全身照片(4乘6吋）一張。
註：上列（三）、（四）兩項委託公證書如係繼承人親自申辦時免附。
此致
榮民服務處（榮家）
繼承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通訊地址：
電話：
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通訊地址：
電話：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附件四





附件三





（死亡日期）








